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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9_83_A8_E5_c80_324030.htm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规

范公安民警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及执勤用语的通知（公通

字[2006]2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公安局：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按照《警车管理规

定》，针对警车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督察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一些地方个别民警在驾

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中，随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

，干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特别是有的民警在喊话时

对群众态度蛮横，语言生硬，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和

声誉。为保护交通参与者合法权益，树立公安机关执法为民

良好形象，现就进一步规范公安民警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

及执勤用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警车的管理与使用

。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警车管理规定》使用警车，严

禁使用警车从事非警务活动。驾驶警车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交通民警指挥

手势通行，服从执勤交通民警的管理。执行紧急警务活动时

，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警灯、警报器；执行非紧急警务活动

时，不得使用警灯、警报器或将警车停放在高级宾馆、饭店

或娱乐场所门口；在明令禁止鸣警报器的路段、区域和时间

，不得鸣警报器；执行非紧急警务活动，严禁闯红灯和闯单

行线、禁行线，不得超速行驶、强行超车、逆行。 二、严格

使用规范用语。各级公安机关要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

为民”的思想，依法、规范、文明执行警务活动。民警在驾



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需要喊话时，应使用规范用语（见附件

），做到态度和蔼，用语准确、简练，吐字清晰。各地可以

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补充、完善规范用语。要利用各种形式向

社会广泛宣传规范警车管理工作和实行规范用语的举措，取

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警车执行警务活动的支持和配

合，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督察检查。各级公安机关要认

真研究、建立和完善警用车辆管理使用的长效工作机制，建

立健全警车派遣、使用登记等管理制度，规范警车的管理和

使用。各级公安机关纪委、督察、交通管理等部门要按职责

分工，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对警车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各级

警务督察部门要加强对民警使用规范用语情况的现场督察，

及时查纠存在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要按照《公安机

关督察条例》规定处置，并提出处理建议。纪检监察部门要

对违反警车管理使用规定拒不整改的民警，要给予纪律处分

，同时要视情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